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

息公司）深交所网络版增强行情授权经营许可商（以下简称

许可商）的业务监督和风险控制，保障信息公司在深交所网

络版增强行情经营中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信息公司开展许可商审计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许可商审计，是指信息公司委托并

协助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务会

计制度，在收集许可商公司股权关系和财务状况等资料的基

础上，对许可商客户管理系统（包括深交所网络版增强行情

产品的账号管理和统计数据生成）、服务系统、许可商的业

务流程和配套系统（包括订单产生、收费、服务开通及控制）

及许可商在深交所网络版增强行情业务经营活动中的完整

相关财务记录等进行审计。 

第四条 许可商应当按照信息公司有关规定，依照深交

所网络版增强行情经营审计的要求，积极配合有关审计工

作，及时发现并修正有关问题，保证网络版增强行情产品系

统、用户系统的稳定性、数据准确性；保证网络版增强行情



业务数据规范性、准确性；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实现各方

共赢。 

第五条 深交所对信息公司的许可商经营审计工作进

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网络版增强行情许可商审计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信息公司数据营销部按照信息公司有关规定，

委托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定期、不定期方式展开许可商审

计工作，数据营销部安排审计专员配合审计工作，建立健全

审计工作规章制度，有效开展审计工作，强化许可商产品系

统监督和业务风险控制。 

第七条 许可商应当在公司内安排具体人员作为配合

信息公司审计工作的联络人，如有变更及时通知信息公司。 

第八条 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专员、许可商应当履行

以下主要职责： 

  （一）检查许可商公司股权关系和财务状况等资料； 

（二）检查许可商客户管理系统，包括网络版增强行情

产品的账号管理和统计数据生成、服务系统； 

（三）检查许可商的业务流程和配套系统，包括订单产

生、收费、服务开通及控制； 

（四）检查许可商网络版增强行情业务经营活动中的完

整相关财务记录。 

 



第三章 网络版增强行情许可商经营审计工作范围及方式 

 

第九条 审计工作范围，现场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

个方面： 

（一）用户管理系统的真实性验证 

现场导出许可商客户管理数据库作为审计的工作基础； 

现场抽查业务订单，跟踪业务开通流程，确认客户管理系统

运行真实性； 

从财务记录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订单，在客户数据库

中追踪相应的帐号信息。 

（二）用户管理系统的完整性验证 

跟踪多人员、多产品的业务订单及帐号，确认所有网络

版增强行情产品实现集中管理统计； 

利用搜集登记或主动购买的网络版增强行情帐号，在许

可商客户管理系统中追踪帐号； 

通过梳理业务流程、评价客户管理系统，分析业务和系

统漏洞风险，确认帐号少计漏计的概率在有效控制范围内； 

约谈业务主管、产品经理，登记其对市面上各服务商的产品

了解程度。 

（三）用户管理系统的规范性验证 

对许可商客户数据库的数据进行逐月分析，比对所提交

的用户统计报告结果； 

约谈业务主管、产品经理和数据库管理人员了解产品定

义和用户统计规则掌握情况； 



统计财务收支记录，对比依据用户系统统计盘查结果的

匹配情况。 

第十条 审计工作方式 

定期、不定期对已签约的全部或部分网络版增强行情许

可商实施有关审计工作。 

信息公司的业务专项审计工作将作为行业管理和规范

的重要工具，形成常规稽核制度：由数据营销部发起拟审计

许可商的名单、牵头安排组织、配合独立第三方审计单位实

施有关审计，最终数据营销部代表公司验收和处理结果。具

体方式如下： 

（一）定期抽审 

1.每次抽查的覆盖面不少于许可商总数的 1/3； 

2.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许可商将优先作为当年度的审

计对象： 

（1）最近一次的审计中发现严重问题的许可单位； 

（2）签约满两年，且近四年从未接受过审计的许可单

位； 

（3）某一类终端用户数在对应终端用户总数排名前 25%

的许可单位； 

（4）信息公司认为有必要进行审计的许可单位。 

3.审计的业务抽查期限范围为许可商首次签约日期或

上次被审计时间末至当次审计时间； 

4.审计实施的时间在每年的 4-12 月份，避开一般客户

单位的结算和审计的高峰； 



（二）补充审计 

信息公司在获得有效维权证据并认为有必要时，可针对

许可商安排补充审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1. 许可商要求变更与信息公司行情合同的签约方时； 

2. 信息商许可到期不再续约。 

 

第四章 审计结果处理 

第十一条 对于审计结果显示有不合规情节的信息商，

将不合规情节区分为过错可纠正的不合规情节和违约不可

纠正的情节处理。 

（一）对于存在过错可纠正情节的信息商，在其配合纠

正并追回信息公司损失的情况下，出具合规报告。 

（二）对于存在违约不可纠正情节的信息商，按合同约

定该商应承担违约责任。 


